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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西北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
西师团联发〔2016〕2 号

关于举办 2016 年“董守义杯”学生篮球赛的
通 知

各学院团委、学生会：

为不断丰富大学生“走下网络、走出宿舍、走向操场”

主题群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载体，强健学生身体素质，丰

富课余文化生活，促进同学间的交流与学习，营造积极进取、拼

搏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，校体委、校团委、校学生会决定举办

2016 年“董守义杯”学生篮球赛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运动点亮青春 拼搏挥洒激情

二、活动时间

2016 年 5 月—6 月

三、活动地点

西北师范大学西篮球场

四、裁判

本次比赛裁判由主办方聘请体育学院相关专业人员担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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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比赛办法

1、本次比赛分专业组和非专业组。非专业组由校体委、校

学生会主办，体育学院团委协办；专业组由校体委、校学生会主

办，体育学院团委承办。

2、本次比赛分男子组和女子组。男子组采用 5 人全场赛制，

女子组采用 3 人半场赛制。

男子组赛制：

（1）比赛分三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采用抽签分组循环赛，

第二阶段采用抽签分组循环、淘汰赛，第三阶段采用单淘汰赛。

（2）每场比赛分 4 小节，每节 10 分钟，节间休息 1 分钟，

中场休息 3 分钟。

女子组赛制：

（1）比赛分三个阶段进行，第一、三阶段采用单淘汰赛，第

二阶段采用抽签分组循环赛。

（2）每场比赛分 2 小节，每节 15 分钟，节间休息 5 分钟。

3、本次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篮球比赛规则》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（1）专业组奖项设置

团体奖：男子组、女子组冠、亚、季军各一名。

个人奖：先进个人、优秀裁判、优秀运动员若干名。

（2）非专业组奖项设置

男子组团体奖：冠、亚、季军各一名，优秀组织奖四名。

女子组团体奖：冠、亚、季军各一名，优秀组织奖三名。

个人奖: 先进个人、优秀裁判、优秀运动员若干名，最有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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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球员（MVP）男子组、女子组各一名。

七、积分办法

1、比赛采用组内积分制。每队胜一场得 2 分，负一场得 1

分，弃权得 0 分，积分多者名次列前。

2、若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采用以下方法决定名

次：即
（负局总数）

（胜局总数）

B
A = C 值，C 值大者名次列前；如 C 值相等，则

按
（总失分数）

总得分数

Y
X )( =Z 的公式计算，Z 值大者名次列前；若 Z 值仍相等，

则单独加赛，胜队名次列前。

八、参赛要求

1、凡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本科学生，以学院为单位均可报名。

2、各学院学生会组织男队、女队各一支，男队限报 12 人，

女队限报 6 人。

3、各学院学生会请于 5 月 10 日 13：00 之前将报名表报送

至校学生会第二办公室。

4、各参赛队应统一着装，号码清晰，按时参赛，服从裁判；

比赛队员须持学生证或学生卡等有效证件参赛，如有冒名顶替

者，一经发现此队此场判输，对方判赢。

5、各参赛队在比赛之前做好准备工作，以免运动损伤；在

比赛规定开始时间 10 分钟（含 10 分钟）后男队人数不足 5 人、

女队人数不足 3 人时此队此场按弃权论处。

6、各学院参加开幕式人数不少于 40 人（报名运动员、教练

员必须参加），各学院参赛时啦啦队人数不少于 20 人；开幕式及

啦啦队人数将作为各学院评优标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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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各参赛队要以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为宗旨，尊重裁

判，尊重对手，尊重观众，严禁在赛场上发生一切扰乱比赛秩序

的现象，一旦发生，将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。

8、各学院学生会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队，确保此次比赛的

顺利开展。

九、大赛组委会

主 任：陈仁伟 李 勇

副主任：杨 庆 刘伟国

组 员：杨博睿 卫坤镕 薛斌斌 李 鹏

仲裁委员会主任：杨 庆 刘伟国

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西北师范大学2016年“董守义杯”学生篮球赛报名表

西北师范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
共青团西北师范大学委员会

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会

2016 年 5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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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西北师范大学 2016 年“董守义杯”学生篮球赛报名表
学 院

领 队 联系电话

教 练 员 联系电话

男子组

队 名

运动员编号 运动员姓名 运动员学号

参赛宣言

女子组

队 名

运动员编号 运动员姓名 运动员学号

参赛宣言

学 院

团 委

意 见
盖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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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校党委，校行政，团省委。

抄送：学校办公室，党委组织部、宣传部，学生处，教务处，民培办，

校工会、兰天学生公寓管理中心，研究生院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，

各学院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。

共青团西北师范大学委员会 2016 年 5月 5日印发


